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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为了进一步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

研究同意，成立昌黎县扶贫项目资产管理领导小组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组 长 ：杨金龙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郭 毅 县财政局局长

费忠民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成员： 孙 岩 县民宗局局长

解 倩 县财政局农财股主任

万 凯 县防贫中心主任

刘书昌 县农业农村局产业扶贫股主任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制定全县扶贫项目资产管

理工作计划，综合协调全县扶贫资产管理工作。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，设在县乡村振兴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刘书昌同志兼

任，负责全县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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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

要论述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统一部署，规范开展

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，建立起产权归属明晰、权责义

务匹配、运营管护高效、收益分配合理、资产处置合规的扶

贫项目资产管理机制，进一步发挥扶贫资金项目效益，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衔接乡村振兴，根据《河北省扶贫项目

资产后续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昌黎县辖区内产生的扶贫项

目资产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管理的扶贫项目资产，指 2016 年以来

使用各级各类财政扶贫资金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、统筹整合

财政涉农资金、彩票公益金、东西扶贫协作资金、地方政府

债务用于支持脱贫攻坚资金等）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、社会

扶贫资金、行业扶贫资金、金融扶贫资金、集团帮扶资金投

入实施扶贫项目形成的扶贫资产和在建项目（包括接受捐赠

的实物资产和捐赠项目）。

第二章 确权登记














